SR IR T ol L A (R P

114# B+ 2 i 3 %975
SO A ERYTEECRRFRRT
W 4 s

I EAFEEL Pa B R (MROERREA )

I A FIEELREZE S SRBTHRASW (112288 F
548335 ) > A %?i%%ﬁfr_}%v‘ e ek (1128 BRwFE 573
) o AARRE MG R HAAS S A S K FHES O ZUE
5 B AR A AT

Rals

BN <
AR A TR ARSI o dok B A AT E R
HAPTBAP s~ PEERAGILLD > e PRI o 4o
RN ok IRt o N

~‘Zl‘fizaﬁ'ti“g_#iif@ﬁ"*’}éw"‘f’fﬂ £k s Hap
2l g B AL 2 ' (IeiE) o BARINAA L A
LY (THRE) WAREFREZAFFLp 0 ~ A
Fell3® @2 A F % 1645.A f3 2 4% o

SOEFPRAERA Y PR A RE S a2 2
PRAGRuAE (LA ) B2 mé’ir@iﬁz/ﬂ"mé’ﬁ
’%"J R BRI AR A ) RERANIPH G

 FARE T 5 JGES R E B e R 0 A

L;L;wiﬂ?é; » i p B aﬁ%é*‘s? VB JL LR G
EE A7 2 i ET=F) VR R RTY R T I
SRR &:ﬁi‘ﬁﬁ?’irxﬁ"agﬁi TE, :asv iz (112#
B F 5483358 %1212 124F ) >4 B4k 2 B2 274
S EBfE G ARISEPABAT F1I64E DR L AL T
A (ATAFEF1232124F ) > A2 T A RAELEP

—=l
A
m

\4
=
N
N

%— 7



L FATAEMIRIRAET B (AR
145 ) AR A A B R AR S R 2 2
W R o KE e S p EFRTE RIS00 2 gk > B ©

W~ Bl s k2 2 FRR (MaerE %1397 ) 0 Far L
B f"ﬁ(’gj MR AR PR CKGEL BT BEE
W27 WA EF AR K TR T - PN
o A w| R Edked 2 Aron 2o s TEAR AR 54105 % 138 @
BT i h B 24T R AR o I RE L B R 2
2B (A EFI3T2138F ) REMMR LTS
FAERDELLPN FREFLFALET > A AR T L E
l’ljigﬁ,‘ﬁ?r = UL o 2L

=~ RAVEFFTE F4490F 5 278 ~ F4040F o 1T R ] e

W
I-h .gﬁi

‘\1

\} fcv

7 \—lir'%}aﬂﬂ\fi,iljli.,'ff,'g Ji‘ﬂ:1i7 B%ZOBP\ ,?%F%%Q%:
1

a“:%ﬁﬁ@ﬁﬁﬁﬁo
AECHREFT RGBT O RBFETH B R HIENAF
B3
d EY B 114 & 7 ! 28 7

WERERE E OF kTR
L S j\fi‘pgbti}gyj\ﬂﬂ
o JRA SR B 1820p P AR D R (RN
Bh) o FFFAE %34£r+%Jiﬂﬁwg’@£%ﬁw itk
RE Vopo H PR F 2 E G RR ﬁ%meiigwﬁ
igo

(85 ikliﬁiiﬁiﬁ’ﬁ‘%?ﬁw@i’éﬂfi
ORI R R RANFAE G A LR o el ETE



Pz FRAFEIJATARA TG REFL Y > P

g\ ”u%;gl_‘znj o

#oER EI)2 § 2840

T A K o Rl E TG WA R AL0F T
ESREFGF 0 RIENT FHHI] R A30F AT £ o
' ’J— .

l
LHTESCRBEFRET AW
112# & @ F % 4833%%

w2 mEY
PR RN AEERE 0 BH AR ARV T

"
Sl

TN

ﬁ‘w

Bl hEFEE
PREF

- ~ EREg ﬁ*&" R111#12% 24p 10pFTA3F > B & 2 95750000

-00p * % B(THILIE) T AR P LR

TR T REREET P P RRE T LR

%%J%m v @%E&F’i'

e iE iE A Ao

J‘#‘a’@\’il‘?—f -,ﬁf(-%-\z 4”” ‘%Rﬁﬁﬂﬁ}fﬁ ’I_ 'Z'Hb/‘_“,&?\'i
1@’ﬁﬁ%ﬁﬁﬁt“’?%E?’ﬁj%MME%%EW%%
000-0005 8 :d €414 8 > Jrw TR > 5 A d L Ad
%éﬁﬁ’ﬁﬁiﬁiﬁ&f&ﬁ’ﬂ%&iﬁ@w%h%
BLiRR T o iR X ANGRIRE B 2 A LE 28 Fla g
AR RRWALFA X G B )RR BB R R 4
R ARG LG o EEEE A vl ki
|

?ﬁi%@ﬁvﬁfLWwé P RANET L PR A
B AR REPIENH #F]%g ) n{;ﬁ;ﬁ;ﬁ o, X %
qw&@w$<Jim;gﬁﬁgig%mgﬂoﬁgg- B

o ERAEED
S~ R ERNA ] ¥ B RLE
AT PSR

- EBFE FRETF

}'4

ERLEF S RARL G-

{71

b
i
mj



ik e il
I L emBg g8y~ W EPARLBELFANIRE
R B d BT 2L T
K2R LT B > R T
FoEaRE L T
2 [EA TR IFARUARIE (2P REF
IR A s
3 MEATABASLE KRS EPEEEIIRT T &
s h ¢ BRI FILE il A
RED CREAGBL 0 Y

BH 2002 % e K E 7]

"l"l

G\WF—-#@J&/Z%B‘—F’H ﬁ‘,
e 5 ““;'3 F 7?’}"& = H-p;u@’t%
T EEAZEF o

F"‘ /J %%E#@/é

A
:U?RFA;//\]&}! Fj’;%—

Y
= ,]“ RS

4

o

> 2 > g L7 5 <A
S A SE AR 4 T

ws A RARAT G 2
T2%9 -

ﬁ%itgi = I35 8]

f=ic

2
‘lE

EP AR D ARE i 48

BRETERAEGFELEL (B TARLZEZTEE D
(=)~ (= )ai&i%—‘”ﬁ—#ﬁ' RE2EF o
o it 2235 ~ A EHBR
2 5 bk i

6 [PBEBTIMM G P LD IRE e E 2
B fmiim oL AR & i?°

SR A (I ke
;:pr’iaﬁxﬁmm

RIPE D AT AL TP
’J“i-J %&UF'O v ‘j‘f\/}\g\‘i'fi—




(\ER)

TARE i AR
Mid Bz Rz E
g 0
S PR AL o P2 R4E R R EA G TR R
EFI8DIEZ AR I DR 2 BT RAX G A Wl B B4k o 4L
Lot E2RE R LG R FAIR T AHEE

=~ RAEFRZ

PR
THeEF 22
v = £

¥ 251

7

S LU RS

v 3=

Y

B

24 AR

ES
% %

138 Az =37 o

-h_‘\

112

Ei
:\}q}

112 & 11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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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苗交簡字第97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顯堂






指定辯護人  陳俞伶律師（本院約聘辯護人）
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833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2年度交訴字第73號），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邱顯堂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下列補充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邱顯堂（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訊問時之自白、本院113年司刑移調字第164號調解筆錄。
二、爰審酌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貨車於案發時、地與騎乘機車之告訴人張煥禮（下稱告訴人）發生交通事故，致告訴人受有膝、小腿及踝擦挫傷及髖、大腿、小腿及踝表淺損傷之傷害，未報警處理、施予救護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徵得告訴人之同意，即逕自離去，所為實非可取，兼衡告訴人為肇事主因，被告為肇事次因，有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在卷可佐（112年度偵字第4833號卷第121至124頁），復考量被告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有本院113年司刑移調字第164號調解筆錄在卷可查（本院交訴卷第123至124頁)，然被告並未依調解筆錄內容為給付，有告訴人所具陳報狀1紙在卷可查（本院交訴卷第145頁)，兼衡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述為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粗工、日薪新臺幣1300元之經濟狀況，及已婚、與配偶分居之生活狀況（本院交訴卷第139頁)，暨被告犯罪後於警詢、偵訊及本院訊問時坦承過失傷害、否認肇事逃逸犯行，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至辯護人雖請求對被告為緩刑宣告（本院交訴卷第137至138頁)，然審酌被告迄今並未依調解筆錄內容賠償告訴人之損害，是本院認不宜為緩刑之諭知，特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蘇皜翔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宜臻、曾亭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紀雅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信全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833號
　　被　　　告　邱顯堂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邱顯堂於民國111年12月24日10時7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自用小客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沿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與信東路交岔路口，本應注意行經閃光黃燈號誌路口，應減速慢行，並注意車前狀況，而依當時天氣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且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直行，適有張煥禮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苗栗縣頭份市信東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上開交岔路口處時，亦未注意行經閃光紅燈號誌路口，應暫停並禮讓幹道車之邱顯堂先行，2車因而發生碰撞，致張煥禮因而受有膝、小腿及踝擦挫傷及髖、大腿、小腿及踝表淺損傷之傷害。詎邱顯堂發生交通事故後，可預見張煥禮可能因此而受傷，竟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未停留在現場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報警處理，又未得張煥禮同意，即逕自駕駛系爭車輛逃逸。嗣經警到場處理，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張煥禮訴由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邱顯堂於警詢、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與告訴人於上開時地發生車禍事故，告訴人並未告知被告可離開，被告因緊張而離開該處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張煥禮於警詢、偵查中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在場處理員警呂治陞於偵查中證述

		證明員警呂治陞於車禍事故現場處理事故後，據報而駕駛警車沿線尋找被告，在離現場約200公尺處，被告因民眾阻攔無法離開，員警呂治陞經詢問被告，確認被告為肇事人之事實。



		4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

		證明告訴人張煥禮受有膝、小腿及踝擦挫傷及髖、大腿、小腿及踝表淺損傷之傷害之事實。



		5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及現場暨車損照片共23張、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

		證明本案車禍事故發生過程，且被告肇事後駕車離開現場之事實。



		6

		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證明系爭車輛登記於被告之事實。



		7

		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竹苗區0000000案)

		證明告訴人行經閃光紅燈號誌路口，支線車未暫停又未讓幹道車先行，被告行經閃光黃燈號誌路口，未減速接近注意安全小心通過又未充分注意車前路口之狀況之事實。







二、核被告邱顯堂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及同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等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間，罪名有異，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23　　日
　　　　　　　　　　　　　　　檢　察　官　蘇皜翔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7 　　日
　　　　　　　　　　　　　　　書　記　官　黃月珠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苗交簡字第97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顯堂







指定辯護人  陳俞伶律師（本院約聘辯護人）

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4833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2年度交訴字第73

號），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

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邱顯堂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下列補充外，其餘

    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證據部分補充：被

    告邱顯堂（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訊問時之自白、本

    院113年司刑移調字第164號調解筆錄。

二、爰審酌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貨車於案發時、地與騎乘機車之告

    訴人張煥禮（下稱告訴人）發生交通事故，致告訴人受有膝

    、小腿及踝擦挫傷及髖、大腿、小腿及踝表淺損傷之傷害，

    未報警處理、施予救護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徵得告訴

    人之同意，即逕自離去，所為實非可取，兼衡告訴人為肇事

    主因，被告為肇事次因，有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竹

    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在卷可佐（112年度偵

    字第4833號卷第121至124頁），復考量被告已與告訴人成立

    調解，有本院113年司刑移調字第164號調解筆錄在卷可查（

    本院交訴卷第123至124頁)，然被告並未依調解筆錄內容為

    給付，有告訴人所具陳報狀1紙在卷可查（本院交訴卷第145

    頁)，兼衡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述為國中畢業之智識程

    度，從事粗工、日薪新臺幣1300元之經濟狀況，及已婚、與

    配偶分居之生活狀況（本院交訴卷第139頁)，暨被告犯罪後

    於警詢、偵訊及本院訊問時坦承過失傷害、否認肇事逃逸犯

    行，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

    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至辯護人雖請求對被告為緩刑宣

    告（本院交訴卷第137至138頁)，然審酌被告迄今並未依調

    解筆錄內容賠償告訴人之損害，是本院認不宜為緩刑之諭知

    ，特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管轄

    之第二審合議庭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蘇皜翔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宜臻、曾亭瑋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紀雅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

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

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

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信全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833號

　　被　　　告　邱顯堂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邱顯堂於民國111年12月24日10時7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

    -00自用小客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沿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

    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與信東路交岔

    路口，本應注意行經閃光黃燈號誌路口，應減速慢行，並注

    意車前狀況，而依當時天氣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

    燥、無缺陷且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直行，適有張煥禮騎乘車牌號碼00

    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苗栗縣頭份市信東路由東往西方

    向行駛，行經上開交岔路口處時，亦未注意行經閃光紅燈號

    誌路口，應暫停並禮讓幹道車之邱顯堂先行，2車因而發生

    碰撞，致張煥禮因而受有膝、小腿及踝擦挫傷及髖、大腿、

    小腿及踝表淺損傷之傷害。詎邱顯堂發生交通事故後，可預

    見張煥禮可能因此而受傷，竟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未停留

    在現場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報警處理，又未得張

    煥禮同意，即逕自駕駛系爭車輛逃逸。嗣經警到場處理，循

    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張煥禮訴由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邱顯堂於警詢、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與告訴人於上開時地發生車禍事故，告訴人並未告知被告可離開，被告因緊張而離開該處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張煥禮於警詢、偵查中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在場處理員警呂治陞於偵查中證述 證明員警呂治陞於車禍事故現場處理事故後，據報而駕駛警車沿線尋找被告，在離現場約200公尺處，被告因民眾阻攔無法離開，員警呂治陞經詢問被告，確認被告為肇事人之事實。 4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 證明告訴人張煥禮受有膝、小腿及踝擦挫傷及髖、大腿、小腿及踝表淺損傷之傷害之事實。 5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及現場暨車損照片共23張、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 證明本案車禍事故發生過程，且被告肇事後駕車離開現場之事實。 6 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證明系爭車輛登記於被告之事實。 7 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竹苗區0000000案) 證明告訴人行經閃光紅燈號誌路口，支線車未暫停又未讓幹道車先行，被告行經閃光黃燈號誌路口，未減速接近注意安全小心通過又未充分注意車前路口之狀況之事實。 

二、核被告邱顯堂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及同

    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等罪嫌。被

    告所犯上開2罪間，罪名有異，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23　　日

　　　　　　　　　　　　　　　檢　察　官　蘇皜翔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7 　　日

　　　　　　　　　　　　　　　書　記　官　黃月珠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苗交簡字第97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顯堂






指定辯護人  陳俞伶律師（本院約聘辯護人）
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833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2年度交訴字第73號），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邱顯堂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下列補充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邱顯堂（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訊問時之自白、本院113年司刑移調字第164號調解筆錄。
二、爰審酌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貨車於案發時、地與騎乘機車之告訴人張煥禮（下稱告訴人）發生交通事故，致告訴人受有膝、小腿及踝擦挫傷及髖、大腿、小腿及踝表淺損傷之傷害，未報警處理、施予救護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徵得告訴人之同意，即逕自離去，所為實非可取，兼衡告訴人為肇事主因，被告為肇事次因，有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在卷可佐（112年度偵字第4833號卷第121至124頁），復考量被告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有本院113年司刑移調字第164號調解筆錄在卷可查（本院交訴卷第123至124頁)，然被告並未依調解筆錄內容為給付，有告訴人所具陳報狀1紙在卷可查（本院交訴卷第145頁)，兼衡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述為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粗工、日薪新臺幣1300元之經濟狀況，及已婚、與配偶分居之生活狀況（本院交訴卷第139頁)，暨被告犯罪後於警詢、偵訊及本院訊問時坦承過失傷害、否認肇事逃逸犯行，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至辯護人雖請求對被告為緩刑宣告（本院交訴卷第137至138頁)，然審酌被告迄今並未依調解筆錄內容賠償告訴人之損害，是本院認不宜為緩刑之諭知，特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蘇皜翔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宜臻、曾亭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紀雅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信全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833號
　　被　　　告　邱顯堂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邱顯堂於民國111年12月24日10時7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自用小客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沿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與信東路交岔路口，本應注意行經閃光黃燈號誌路口，應減速慢行，並注意車前狀況，而依當時天氣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且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直行，適有張煥禮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苗栗縣頭份市信東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上開交岔路口處時，亦未注意行經閃光紅燈號誌路口，應暫停並禮讓幹道車之邱顯堂先行，2車因而發生碰撞，致張煥禮因而受有膝、小腿及踝擦挫傷及髖、大腿、小腿及踝表淺損傷之傷害。詎邱顯堂發生交通事故後，可預見張煥禮可能因此而受傷，竟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未停留在現場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報警處理，又未得張煥禮同意，即逕自駕駛系爭車輛逃逸。嗣經警到場處理，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張煥禮訴由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邱顯堂於警詢、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與告訴人於上開時地發生車禍事故，告訴人並未告知被告可離開，被告因緊張而離開該處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張煥禮於警詢、偵查中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在場處理員警呂治陞於偵查中證述

		證明員警呂治陞於車禍事故現場處理事故後，據報而駕駛警車沿線尋找被告，在離現場約200公尺處，被告因民眾阻攔無法離開，員警呂治陞經詢問被告，確認被告為肇事人之事實。



		4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

		證明告訴人張煥禮受有膝、小腿及踝擦挫傷及髖、大腿、小腿及踝表淺損傷之傷害之事實。



		5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及現場暨車損照片共23張、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

		證明本案車禍事故發生過程，且被告肇事後駕車離開現場之事實。



		6

		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證明系爭車輛登記於被告之事實。



		7

		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竹苗區0000000案)

		證明告訴人行經閃光紅燈號誌路口，支線車未暫停又未讓幹道車先行，被告行經閃光黃燈號誌路口，未減速接近注意安全小心通過又未充分注意車前路口之狀況之事實。







二、核被告邱顯堂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及同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等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間，罪名有異，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23　　日
　　　　　　　　　　　　　　　檢　察　官　蘇皜翔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7 　　日
　　　　　　　　　　　　　　　書　記　官　黃月珠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苗交簡字第97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顯堂







指定辯護人  陳俞伶律師（本院約聘辯護人）

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833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2年度交訴字第73號），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邱顯堂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下列補充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邱顯堂（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訊問時之自白、本院113年司刑移調字第164號調解筆錄。

二、爰審酌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貨車於案發時、地與騎乘機車之告訴人張煥禮（下稱告訴人）發生交通事故，致告訴人受有膝、小腿及踝擦挫傷及髖、大腿、小腿及踝表淺損傷之傷害，未報警處理、施予救護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徵得告訴人之同意，即逕自離去，所為實非可取，兼衡告訴人為肇事主因，被告為肇事次因，有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在卷可佐（112年度偵字第4833號卷第121至124頁），復考量被告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有本院113年司刑移調字第164號調解筆錄在卷可查（本院交訴卷第123至124頁)，然被告並未依調解筆錄內容為給付，有告訴人所具陳報狀1紙在卷可查（本院交訴卷第145頁)，兼衡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述為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粗工、日薪新臺幣1300元之經濟狀況，及已婚、與配偶分居之生活狀況（本院交訴卷第139頁)，暨被告犯罪後於警詢、偵訊及本院訊問時坦承過失傷害、否認肇事逃逸犯行，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至辯護人雖請求對被告為緩刑宣告（本院交訴卷第137至138頁)，然審酌被告迄今並未依調解筆錄內容賠償告訴人之損害，是本院認不宜為緩刑之諭知，特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蘇皜翔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宜臻、曾亭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紀雅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信全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833號

　　被　　　告　邱顯堂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邱顯堂於民國111年12月24日10時7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自用小客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沿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與信東路交岔路口，本應注意行經閃光黃燈號誌路口，應減速慢行，並注意車前狀況，而依當時天氣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且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直行，適有張煥禮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苗栗縣頭份市信東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上開交岔路口處時，亦未注意行經閃光紅燈號誌路口，應暫停並禮讓幹道車之邱顯堂先行，2車因而發生碰撞，致張煥禮因而受有膝、小腿及踝擦挫傷及髖、大腿、小腿及踝表淺損傷之傷害。詎邱顯堂發生交通事故後，可預見張煥禮可能因此而受傷，竟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未停留在現場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報警處理，又未得張煥禮同意，即逕自駕駛系爭車輛逃逸。嗣經警到場處理，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張煥禮訴由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邱顯堂於警詢、偵查中供述 證明被告與告訴人於上開時地發生車禍事故，告訴人並未告知被告可離開，被告因緊張而離開該處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張煥禮於警詢、偵查中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在場處理員警呂治陞於偵查中證述 證明員警呂治陞於車禍事故現場處理事故後，據報而駕駛警車沿線尋找被告，在離現場約200公尺處，被告因民眾阻攔無法離開，員警呂治陞經詢問被告，確認被告為肇事人之事實。 4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 證明告訴人張煥禮受有膝、小腿及踝擦挫傷及髖、大腿、小腿及踝表淺損傷之傷害之事實。 5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及現場暨車損照片共23張、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 證明本案車禍事故發生過程，且被告肇事後駕車離開現場之事實。 6 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證明系爭車輛登記於被告之事實。 7 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竹苗區0000000案) 證明告訴人行經閃光紅燈號誌路口，支線車未暫停又未讓幹道車先行，被告行經閃光黃燈號誌路口，未減速接近注意安全小心通過又未充分注意車前路口之狀況之事實。 

二、核被告邱顯堂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及同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等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間，罪名有異，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23　　日

　　　　　　　　　　　　　　　檢　察　官　蘇皜翔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7 　　日

　　　　　　　　　　　　　　　書　記　官　黃月珠

　　　　　　



